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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8）

(1)關連交易；
及

(2)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公告

向一名董事提供財務資助（已審閱交易#17）

經過新管理層的評估後，注意到調查公告中所披露的已審閱交易#17為一項關
連交易，而本公司在進行此項交易時並無完全遵守上市規則的披露要求。

根據調查報告，一筆為數人民幣3.45百萬元的現金淨流出至時任執行董事洪先
生，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應構成對董事的財務資助。

該財務資助屬於關連交易，應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
閱、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資料

已審閱交易

本公司謹此補充：(i)收購遼河曙光95%股權；(ii)與Taiping Quantum、思豐投
資及中國森田企業進行的投資交易；(iii)向新百福提供貸款；及(iv)須予披露交
易公告披露之收購四川富瑞德75%的股權分別為於調查公告之已審閱交易#5、
#9、#13及#1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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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遼河曙光95%股權（已審閱交易#5）

於意向書日期，時任董事鄭先生為香港石油之唯一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12(1)(c)條，香港石油為鄭先生的聯繫人，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茲提述調查公告及須予披露交易公告。

本公告旨在提供調查公告及須予披露交易公告中所披露的關於已審閱交易的補充
資料。

向一名董事提供財務資助（已審閱交易#17）

背景

茲提述調查公告，經過新管理層的評估後，注意到調查公告中所披露的已審閱交
易#17為一項關連交易，而本公司在進行此項交易時並無完全遵守上市規則的披露
要求。本公告公佈了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的所需資料。

資金轉撥安排之歷史

洪先生於2013年10月28日至2020年7月6日為時任執行董事。

於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間，本公司自洪先生收取約9.63百萬港元並自第三方
公司收取0.6百萬港元。

於2019年4月24日，洪先生與本公司訂立貸款協議，據此，洪先生同意向本公司
提供一筆為期一個月的無抵押及免息貸款，金額總數為人民幣3.45百萬元及11.11
百萬港元。貸款協議中列明(a)於簽署貸款協議時，本公司已從洪先生或其相關人
士處獲得總額為11.11百萬港元及人民幣3.45百萬元的貸款；以及(b)洪先生有權將
貸款協議下的利益轉讓予其他方而無需事先通知本公司。然而，根據法證調查報
告，本集團從未收到據稱由洪先生提供的人民幣3.45百萬元的貸款，而該款項已
由洪先生支付予鄭先生。

於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期間，本公司一共向洪先生轉撥10.23百萬港元及人民幣
3.45百萬元。

因此，一筆為數人民幣3.45百萬元的現金淨流出至時任執行董事洪先生，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應構成為對董事的財務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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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助的原因及裨益

根據調查報告，鄭先生似乎於未經當時董事會正式批准的情況下，安排本集團簽
訂貸款協議，並安排向洪先生支付約10.23百萬港元和人民幣3.45百萬元。

由於(a)洪先生於2020年7月辭去董事職務，而鄭先生於2021年11月被免去董事職
務；及(b)並無任何有關訂立基金轉撥安排的原因的文件，新管理層無法確定基金
轉撥安排的原因及裨益。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無法認為財務資助是
否是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的，以及該等條款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據
此進行的交易是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延遲發佈公告的原因

誠如調查公告所披露，於2021年2月，本公司委任法證會計師協助特別委員會進行
調查。於調查過程中，新管理層注意到財務資助的問題。

董事會謹此強調，延遲披露財務資助是由於鄭先生凌駕內部控制（包括沒有保留適
當的文件）所造成的。董事會目前正採取補救措施，發佈相關公告，以重新遵守上
市規則。今後，本公司將繼續加強其內部控制制度，以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

上市規則涵義

該財務資助將會是一項關連交易，應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公告、年度
審閱、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對其就此並無適當遵守上市規則深表遺憾。作為即時補救措施，本公司已
向中國及香港的執法部門報告此案，並在此發佈本公告，披露有關財務資助的所
有重大資料。

鑒於(i)財務資助的付款已經作出；(ii)本公司已在本公告中披露本公司目前所擁
有的與財務資助有關的所有重大資料；及(iii)目前有關財務資助的現有資料不足
以讓董事會編製通函（包括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本公司將不會向其股東發出通
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亦不會為考慮及批准財務資助而召開本公司的股東特別
大會。因此，本公司就此並無完全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14A.36、14A.39、
14A.44及14A.46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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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知會股東於此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調查公告及須予披露交易公告。本公司謹此補充：(i)收購遼河曙光95%股
權；(ii)與Taiping Quantum、思豐投資及中國森田企業進行的投資交易；(iii)向新
百福提供貸款；及(iv)須予披露交易公告披露之收購四川富瑞德75%的股權分別為
於調查公告之已審閱交易#5、#9、#13及#1披露。

收購遼河曙光95%股權（已審閱交易#5）

於意向書日期，時任董事鄭先生為香港石油之唯一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2(1)(c)條，香港石油為鄭先生的聯繫人，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
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
申報、公告、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鑒於(i)本集團已支付根據意向書應付的誠意金；(ii)本公司已於須予披露交易公告
及本公告中披露本公司目前掌握與意向書有關的所有重大資料；及(iii)目前有關
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現有資料不足以讓董事會編製通函（包括獨立財務顧
問的意見），本公司將不會向其股東發出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亦不會為考慮
及批准意向書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因此，本公司
就此並無完全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14A.36、14A.39、14A.44及14A.46條的規
定。

與Taiping Quantum、思豐投資及中國森田企業進行的投資交易（已審閱交易#9）

本公司謹此澄清，寧夏北藍（目前稱為寧夏北藍私募基金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37%（而非須予披露交易公告所述的35%）、由銀川閱海灣
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由銀川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擁有
30%、由中農開源（北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鄧鈞全資擁有）擁有18%、及由天津
亨達泰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於三方協議日期，由訾力及路慧分別擁有95%和5%的
股份）擁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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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謹此澄清，(i)經查閱本集團保留的交易文件（包括批准認購的認購協議及
董事會會議記錄）；(ii)經查閱調查報告後；(iii)向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股東
作出查詢後；(iv)試圖聯繫Taiping Quantum（過往由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及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現已解散）的（當時）人員，並
提供本公司的聯繫方式；以及(v)經查閱現有的公開資料，本公司無法確定Taiping 
Quantum及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此外，本公司已向搜尋機構查詢，並了解到只有開曼公司授權其註冊辦事處服務
供應商披露的同意，才能獲得開曼公司的成員登記冊。由於Taiping Quantum及
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及其（當時）人員仍然無法聯繫，本公司無法
進行搜索以確定Taiping Quantum和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的最終受
益擁有人。

於採取本公司可採取的行動並考慮了上述結果後，本公司希望重申，於欠缺證
據顯示本公司的任何關連人士在Taiping Quantum及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中擁有利益╱關聯的情況下，本公司相信彼等是╱曾經是由獨立第三方擁
有。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向中國及香港的執法部門報告
此案，並提起訴訟以追回投資款項。本公司認為，如果並無資料顯示Taiping 
Quantum及Nova As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將不
會對上述補救行動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知會股東於此方面的進一
步發展。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須予披露交易公告中所載的所有資料均保持不變。

本公司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2021年1月18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符合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1月22日的公告所載復牌
指引為止。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另有說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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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森田企業」 指 中國森田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須予披露交易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月13日之公告

「財務資助」 指 本公司向洪先生支付總額為人民幣3.45百萬元之款
項

「法證會計師」 指 普華永道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資金轉撥安排」 指 本公告中「資金轉撥安排之歷史」一節所述的本公
司、洪先生與一家第三方公司之間的資金轉撥

「金連投資」 指 金連投資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石油」 指 香港石油發展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調查」 指 對新管理層向特別委員會報告之已審閱交易的調查

「調查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29日之公告，當中載列調
查結果

「調查報告」 指 法證會計師於2021年9月28日向特別委員會提交有
關其調查結果的法證調查報告

「意向書」 指 金連投資（作為買方）與香港石油（作為賣方）所訂立
日期為2015年8月30日有關金連投資建議收購遼河
曙光95%的股權的意向書

「遼河曙光」 指 盤錦遼河曙光實業有限公司，於2002年2月7日在中
國成立的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百萬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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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協議」 指 洪先生與本公司所訂立日期為2019年4月24日的貸
款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告「資金轉撥安排之歷史」一
節

「鄭先生」 指 鄭明傑先生，為前執行董事。鄭先生曾獲委任為執
行董事，任期自2014年5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29
日止

「洪先生」 指 洪濤先生，為前執行董事。洪先生曾獲委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任期自2013年10月28日起至2020年7
月6日止

「新百福」 指 新百福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已於2021年6月25日透過註銷解散

「新管理層」 指 本公司委任的新執行董事，自2020年7月6日起生
效，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3日的公告

「寧夏北藍」 指 寧夏北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已審閱交易」 指 新管理層所識別並已向特別委員會報告須接受調查
的22項可疑交易

「四川富瑞德」 指 四川富瑞德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特別委員會」 指 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崔玉磊先生及徐慧敏女士及
一名行業專家趙京生女士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思豐投資」 指 思豐投資有限公司（前稱為諾和資本顧問有限公
司），總部設於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

「Taiping Quantum」 指 Taiping Quantum Prosperity Fund，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基金分銷平台及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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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協議」 指 本公司、寧夏北藍及中國森田企業所訂立日期為
2019年11月18日有關Taiping Quantum及思豐投資
向中國森田企業轉撥合共182.08百萬港元的基金的
協議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支曉曄

香港，2022年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蔚齊先生、金強先生、楊富燕女士及葉宏峻
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支曉曄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劍文先
生、崔玉磊先生及徐慧敏女士。


